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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6,508,5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窦啟玲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顾维军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4,363 99.972 46,600 0.024 7,600 0.004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申请2020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99,363 99.995 1,600 0.001 7,600 0.00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捐赠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53,063 99.972 47,900 0.024 7,600 0.004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6,444,263 99.967 56,700 0.029 7,600 0.00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85,457,636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0,996,727 99.51 46,600 0.42 7,600 0.07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504,400 90.30 46,600 8.34 7,600 1.36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0,492,327 10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908,518 94.37 46,600 4.84 7,600 0.79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907,218 94.24 47,900 4.97 7,600 0.79

8

《关于公司2019年捐赠事项

的议案》

907,218 94.24 47,900 4.97 7,600 0.79

13

《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898,418 93.32 56,700 5.89 7,600 0.7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彦彬、许明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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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B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8,825,3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27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罗卫国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李松先生、李德伦先生、包满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谷向春先生、副总裁周俊先生、董事会秘书王张瑜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25,309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25,309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25,309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25,309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25,309 100.00 0 0.00 0 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25,309 100.00 0 0.00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25,309 100.00 0 0.00 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8,825,309 100.00 0 0.00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和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89,200 100.00 0 0.00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128,815,309 99.9922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20,936,109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7,879,2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000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0,000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0 0.00 0 0.00 0 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的方案》

7,889,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7,889,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

预计的议案》

7,889,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和监

事薪酬的议案》

7,889,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0.01

《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7,879,200 99.8732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6、议案 8�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通过，其他议案均以普通决议形式审议

通过。 其中，议案 9�关联股东罗卫国和史东伟已回避表决；议案 6、7、8、9、10.00�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亮、周天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

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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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所俱乐部二楼宴会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99,253,0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6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董事长翟美卿女士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现场出席5人，视频出席3人。 董事长翟美卿女士、副董事长修山城先生、董事翟栋梁先生、董事

范菲女士、董事陆捷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刘运国先生、独立董事谢家伟女士、董事刘根森先生视频出席本次

会议；独立董事王咏梅女士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现场出席3人，监事鲁朝慧女士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王晶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956,621 99.9865 43,000 0.0019 253,400 0.0116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949,721 99.9862 303,200 0.0137 100 0.0001

3、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696,521 99.9746 303,200 0.0137 253,300 0.0117

4、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696,421 99.9746 43,000 0.0019 513,600 0.0235

5、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706,421 99.9751 286,300 0.0130 260,300 0.0119

6、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956,621 99.9865 43,000 0.0019 253,400 0.0116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项目拓展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84,911,191 99.3478 13,828,230 0.6287 513,600 0.0235

8、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018,979 97.9815 303,300 1.0998 253,300 0.9187

9、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7,384,821 99.9150 1,354,600 0.0615 513,600 0.0235

10、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039,821 99.9448 1,213,100 0.0551 100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98,706,421 99.9751 119,200 0.0054 427,400 0.019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7,279,179

98.925

1

43,000 0.1559 253,400 0.9189

2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7,272,279

98.900

1

303,200 1.0995 100 0.0004

3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7,019,079

97.981

9

303,200 1.0995 253,300 0.9186

4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7,018,979

97.981

5

43,000 0.1559 513,600 1.8625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7,028,979

98.017

8

286,300 1.0382 260,300 0.9440

6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7,279,179

98.925

1

43,000 0.1559 253,400 0.9189

7

《关于2020年度项目拓展投资计划的

议案》

13,233,749

47.990

8

13,828,230

50.146

7

513,600 1.8625

8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

议案》

27,018,979

97.981

5

303,300 1.0998 253,300 0.9187

9 《关于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25,707,379

93.225

2

1,354,600 4.9123 513,600 1.8625

10

《关于2020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授信额度的议案》

26,362,379

95.600

5

1,213,100 4.3992 100 0.0004

11

《关于 〈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

案》

27,028,979

98.017

8

119,200 0.4323 427,400 1.549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议案中，第8项议案为关联事项，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亮、何子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黄亮律师和何子楹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根据法律意见书，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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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280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5 － 2020/5/26 2020/5/27 2020/5/2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8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90,865,27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80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430,755.33元，转增76,346,11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267,211,386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5 － 2020/5/26 2020/5/27 2020/5/26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

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限售流通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

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280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8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

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之日起计

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5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0.1152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股票，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

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1152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

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80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86,896,565 34,758,626 121,655,19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03,968,711 41,587,484 145,556,195

1、 A股 103,968,711 41,587,484 145,556,195

三、股份总数 190,865,276 76,346,110 267,211,386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67,211,386股摊薄计算的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0.30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拨打下面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建研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2-68286356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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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

资渠道，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将本部模组生产线部分设备以售后回租的方式与中方国际

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租赁” ）进行融资租赁交易，并以控股子公司福建华佳彩有

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建华佳园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佳园” ）所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本

次交易进行抵押担保。 本次融资金额（即租赁物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000万元，租赁期1年（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0年5月12日披露的2020-043号公告）。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中方租赁签署了《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及相关合同。 根据相关合同，华

佳园已完成不动产抵押登记， 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收到中方租赁支付的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10,

000万元。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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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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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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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8日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5月18日9∶15至2020年5月18日15∶00。

3、现场会议地点：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俊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1日（星期一）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3人，代表股份数868,412,26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3956%。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数381,172,5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7805%；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1人，代表股份数487,239,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615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人，代表股份数100,094,22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87%。

9、公司部分董事、拟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对列入会议通知的提案， 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

决，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8,337,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8,337,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8,337,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8,337,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

反对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4%；

反对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8,337,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

反对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4%；

反对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6、《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8,337,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

反对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4%；

反对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确认2019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8,337,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

反对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4%；

反对7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0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8,337,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确认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并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兴证证券资管－工

商银行－兴证资管鑫众5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福建省电子信息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

避表决，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79,886,6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5%；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公司2020年度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68,337,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4%；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提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0,019,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5%；

反对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本项提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林喆先生：获得表决权867,86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5%。

其中获得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权99,551,1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4%。

表决结果：林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见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 （福州）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蔡顺梅许玲玲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国浩律师 （福州）事务所关于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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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融慧园28号楼一层会议室；

3、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王东绪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1日；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3 1,047,961,895 47.6753%

网络参会 6 5,619,487 0.2556%

合计 9 1,053,581,382 47.9310%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619,4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56%。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7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8009%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7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8009%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7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8009%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7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8009%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9、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7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8009%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10、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96%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7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反对股数（股） 101,2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1.8009%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11、以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朱吉满先生、王东绪先生、王禹先生、刁秀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① 选举朱吉满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90,1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28,28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3771%

表决结果当选。

② 选举王东绪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表决结果当选。

③ 选举王禹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表决结果当选。

④ 选举刁秀强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表决结果当选。

12、以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董琦先生、薛挥先生、杨华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① 选举董琦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550,182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7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88,287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4448%

表决结果当选。

② 选举薛挥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90,1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28,28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3771%

表决结果当选。

③ 选举杨华蓉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表决结果当选。

13、以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暨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郝秉元先生、曾莉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王丽

娜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① 选举郝秉元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6,2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24,38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3077%

表决结果当选。

② 选举曾莉莉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1,053,480,183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9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518,288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8.1991%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

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合法，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6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

举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已提前换届，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在公司28号楼一层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丽娜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等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王丽娜女士简历

王丽娜，女，出生于1978年4月，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现任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销售客服部副经理。

王丽娜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